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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8_A1_80_

E5_90_B8_E8_99_AB_E7_c80_323182.htm 国务院令（第463号

）（相关资料: 部门规章6篇 地方法规14篇） 《血吸虫病防治

条例》已经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第129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

公布，自2006年5月1日起施行。总 理 温家宝 二○○六年四月

一日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、控制

和消灭血吸虫病，保障人体健康、动物健康和公共卫生，促

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传染病防治法、动物防疫法，制定本

条例。 第二条 国家对血吸虫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，坚

持防治结合、分类管理、综合治理、联防联控，人与家畜同

步防治，重点加强对传染源的管理。 第三条 国务院卫生主管

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并组织

实施。国务院卫生、农业、水利、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

规定的职责和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，制定血吸虫病防治专

项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有血吸虫病防治任务的地区（以下

称血吸虫病防治地区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、农业或

者兽医、水利、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，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的血吸虫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。（相关资

料: 地方法规1篇） 第四条 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；根据全

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，制定本行政区域的血吸虫病防治计划

并组织实施；建立健全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

任制，对有关部门承担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行综合协调和

考核、监督。 第五条 血吸虫病防治地区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



员会应当协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血吸虫病

防治的宣传教育，组织村民、居民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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